
屯門區議會  

2016-2017 年財務、行政及宣傳委員會

第七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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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屯門區議會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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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健文先生，BBS，MH， JP 屯門區議會主席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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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瑞卿女士，MH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陳文華先生，MH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朱順雅女士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曾憲康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2 會議結束

蘇嘉雯女士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甘文鋒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巫成鋒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2 會議結束

楊智恒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甄紹南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0 會議結束

譚駿賢先生 屯門區議員 上午 09:37 會議結束

李文翠女士  （秘書） 民政事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二

缺席者  

何君堯議員（副主席）， JP 屯門區議員

蘇炤成先生 屯門區議員

陳文偉先生 屯門區議員

張恒輝先生 屯門區議員

葉文斌先生 屯門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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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嘉賓   

莊永安先生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屯門三）  

  

列席者   

馮雅慧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專員  

周嘉年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二）  

劉振輝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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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財務、行政及宣傳委員會（下稱「財委

會」）第七次會議。  

 

  

2.  主席請委員留意，如發現會議討論的事項涉及其個人利益，應

在討論該事項前作出申報。主席會根據《屯門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39(12)條，決定曾就某事項披露利益關係的委員可否就該事項發言或

參與表決，可否留在席上旁聽，或應否避席，所有作出利益聲明的個

案均會記錄在會議記錄內。  

 

  

II.  委員告假事宜   

3.  秘書報告並沒有收到委員的告假申請。   

  

III.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4.  沒有委員對會議記錄提出修改建議，主席遂宣布通過財委會

2016-2017 年第六次會議記錄。  

 

  

IV.  續議事項   

(A)  有關擬備屯門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預算事宜  

 （財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24 號）  

 （財委會 2016 至 2017 年度第六次會議記錄第 6 至 15 段）  

 （財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31 號）  

 

5.  主席表示，財委會於上次會議曾就題述事項作出討論。會後，

秘書處根據委員的關注審視有關制度，並再徵詢民政事務總署的意

見，然後擬備了第 31 號文件。總括而言，是份文件的建議與現行的

做法一致，秘書處會通過舉辦簡介會等宣傳教育活動，逐步改善現時

地區團體申領發還撥款時所提供的資料與申請表格所列資料不符的

問題，而有關簡介會預計於 2017 年第一季舉行。  

 

6.  委員就有關事宜提出意見及查詢，內容綜述如下：  

(i)  認同文件要求善用公帑的理念，但認為地區團體或未能理解申

領區議會撥款的詳細要求，建議在推行嚴格措施前先向地區團

體舉行簡介會；另有委員建議秘書處先向委員介紹簡介會內

容；   

 

(ii)  查詢總結報告與申請表格內容不符的情況是否普遍。委員認為

區議員一直遵照撥款準則的要求，而地區團體使用活動款項購

置大型家具及電腦的情況並不常見。委員建議秘書處提醒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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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若購置了資本物品，須於活動完結後交還秘書處；  

 

(iii)  指出一般地區團體缺乏資源，活動亦難免有突發的支出，故團

體需藉活動收費達到收支平衡，如撥款守則的要求過於嚴苛，

會減低地區團體舉辦活動的意欲，故希望民政事務總署派員解

釋撥款守則的要求。另有委員認為地區團體或會因憂慮被扣減

撥款而不如實填報所有開支項目；  

 

(iv)  認為區議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特定團體和一般地區團體的撥款

安排應一致；以及  

 

(v)  指出活動的報名情況會影響活動的開支及收入，故要求地區團

體於活動舉行前 14 個工作天就活動的變更提出申請並不可行。 

 

7.  江鳯儀議員申報她是屯門長者力量聯會及屯門展望社主席，並

獲主席批准發言。她認為區議會不可嚴人寬己，審批區議會及地區團

體的撥款申請時應一視同仁，另認為秘書處日後就撥款機制的事項致

函地區團體前，應先諮詢區議會。  

 

8.  陶錫源議員申報他是屯門鄉事委員會首副主席、屯門體育會主

席、屯門社群協進會主席，並正擔任村公所職務，他獲主席批准發言。

他表示支持區議會撥款的精神，但因應區議會撥款申請程序繁複，減

低了團體申請的意欲，建議民政事務總署多聽取地區團體對撥款事宜

的意見。  

 

9.  秘書就委員的查詢及意見作出回應，內容綜述如下：  

(i)  在聽取委員意見及考慮地區團體遇到的困難後，秘書處修訂了

上次文件的建議，而現時的建議與現行機制無異，但重申地區

團體須盡可能於申請階段填報所有支出項目。若團體於活動舉

辦後才向秘書處提出新增支出項目，而有關項目並非以區議會

撥款支付，亦非資本物品或過於昂貴的物品，秘書處仍會予以

批准；  

 

(ii)  表示秘書處會加強宣傳教育，包括舉辦簡介會等，而有關簡介

會會向地區團體解釋現行撥款守則的精神；  

 

(iii)  表示文件的模擬例子旨在解釋機制的漏洞，藉以闡明地區團體

有需要填報所有開支項目的原因。就區議會撥款而言，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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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支項目是不會獲批核的，惟曾有個別地區團體以活動收入

購置有關物品，忽略了區議會或需因此而發還較多撥款的情

況；  

 

(iv)  指出區議會及委員會的活動一般都不設收費，而現行機制的漏

洞集中於設有收費的活動，故大多是地區團體舉辦的活動；以

及  

 

(v)  指出申請表格上的項目與總結報告項目不一致的情況並不鮮

見，但秘書處並無相關數據。  

 

10. 主席重申區議會一直設有相關機制，現秘書處希望提醒地區團

體遵從守則的規定，但仍會彈性處理並透過宣傳教育改善個別團體未

有遵守規定的問題。他又指，秘書處已配合委員於上次會議提出的意

見，不會於本財政年度嚴格執行相關規定，而會先舉行簡介會，以提

醒地區團體撥款守則的要求。  

  

V.  討論事項   

(A)  區議會撥款申請（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間舉行或開始

舉行的活動）  

 （財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32 號）  

 

11.  主席提醒委員，於討論區議會撥款申請時，如發現任何申請與

其有關連，應盡量避免發言，但如欲就有關撥款申請發言或參與表

決，應事先向他提出。早前各委員已提交「處理區議會撥款的利益申

報表」，因此，除非委員欲就與自己有關連的申請發言或參與表決，

否則無須於會上再作申報。  

 

12.  江鳯儀議員申報她是屯門長者力量聯會及屯門展望社主席，故

不會就是份文件參與討論。委員對撥款申請並沒有意見，主席遂宣布

通過撥款 141,495 元予合共四項申請。  

 

 

 

 

(B)  區議會撥款申請（ 2017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舉行或開始舉行的活

動）  

 （財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33 號）      

 

13.  主席表示，文件中部分申請金額較往年為高，不過，由於民政

事務總署尚未公布新一財政年度（即 2017-2018 年度）的撥款總額，

為確保審慎理財，故建議除聘請專責人員的申請的撥款額因加薪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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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需調高外，其他的申請均以去年的撥款額為審批上限。主席就

個別申請的建議及委員的意見作出綜述如下：  

 

(i)  運用區議會撥款聘請專責人員協助區議會執行職務  

主席表示，經檢討過去一年的工作及人手，建議沿用去年的安

排，於下一財政年度繼續聘用合約員工，協助區議會執行職

務，預算總開支不超逾 2017-2018 財政年度屯門區議會總撥款

額的 15%上限。  

 

(i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屯門區舉辦的

免費文娛節目及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  

主席表示，有關申請已於本年 12 月 6 日舉行的地區設施管理

委員會會議上獲得支持。此外， 2016-2017 財政年度將於 3 月

結束，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2017 年 3 月份

的活動開支會撥入 2017-2018 財政年度清付，有關安排已載列

於文件內。有委員建議康文署加強對免費文娛節目的宣傳，以

增加參與活動的人數，使撥款用得更有意義。  

 

(iii)  清潔區議會告示板及張貼區議會報告  

主席表示，委員會過去基於關懷弱勢社群投入社會的原則，以

及考慮到「神召會康樂庇護工場」聘用弱能人士提供服務，故

多年來一直使用該機構的服務。不過，本年 2 月財委會曾就有

關事宜作出討論，並建議於新一財政年度公開邀請報價。主席

遂徵詢委員是否同意公開邀請報價，以及是否同意只邀請聘用

弱能人士的團體提供報價。就此，委員認同需照顧弱能人士，

故支持公開邀請聘用弱能人士的團體就「清潔區議會告示板及

張貼區議會報告」提供報價。  

 

(iv) 2017 年屯門區青年活動宣傳計劃、區內活動統籌及開幕嘉年華  

程志紅議員申報她是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撥款審核及宣傳

工作小組的召集人，並獲主席批准發言。她表示，有關活動未

能獲全數撥款，因應物價上漲，查詢是否可豁免該活動的音樂

版權費，或增加撥款以供地區青少年於活動上表演之用。她又

認為區議會應一視同仁，如有關活動不獲增加撥款，其他團體

所舉辦的活動亦不應獲追加撥款。另有委員表示同意豁免歌曲

版權費的建議，亦有委員建議明年擬訂撥款預算時考慮加入音

樂版權費的資助。  

 

 

 

 

 

 

 

 

 

 

 

 

 

 

 

 

康文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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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回應表示，有關活動將於下一財政年度舉辦，而民政事務

總署尚未公報下一財政年度的撥款額，為審慎理財，財委會暫

只能按去年的撥款額批撥款項，建議主辦團體因應撥款額安排

活動內容。有委員認同區議會撥款並不一定能支付活動的全數

開支，團體須因應撥款額作出彈性安排。  

 

屯門民政事務處周嘉年先生表示，有關暑期活動預算涉及多項

細項開支，主辦團體會致力按照實質需要運用撥款，而是次被

扣減的金額不高，相信可透過縮減個別項目開支以作出配合。 

 

(v) 屯門沙灘節 2017 

主席 表 示有 關 活動 已經 透 過傳 閱 文件 方式 獲 得工 作 小組 同

意。委員並無意見，主席表示有關申請將呈交區議會通過作實。 

 

14.  主席總結表示，秘書處共推薦 7,532,820 元予 13 項撥款申請。

委員並無其他意見，主席遂宣布通過上述撥款申請。撥款額達 10 萬

元或以上的申請將會呈交區議會會議通過作實。  

  

(C)  修訂《屯門區議會推行「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準則》  

 （財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34 號）  

 

15.  主席表示，是份文件建議對《屯門區議會推行「社區參與計劃」

的撥款準則》（下稱「《撥款準則》」）作輕微修改及增補，以便更

清晰地反映現時沿用而未有載錄於《撥款準則》內的規定，方便團體

遵照執行。此外，現時《撥款準則》把屯門區議會及其轄下的委員會

和工作小組納入特定團體名單內，但近日民政事務總署反映其他各區

的區議會的做法與屯門區議會並不相同。他續指，區議會及其轄下的

委員會和工作小組的活動均經過相關的專責會議通過方會推展，而且

《撥款準則》已訂明區議會及其轄下的委員會和工作小組申請區議會

撥款時須遵從的事項，加上相關規定與其他特定團體不盡相同，故建

議把區議會及其轄下的委員會和工作小組從特定團體名單中移除，以

免混淆。有關修訂並不會對團體申請及發還撥款造成實際影響。  

 

16.  委員並無意見，主席表示《撥款準則》修訂版會於下年初上載

至區議會網頁，以供申請者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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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報告事項   

(A)  2015-2016 財政年度已批准活動的未清付款項  

（財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35 號）   

 

17.  主席表示，按民政事務總署的規定，如在上年度已安排以支票

形式發還活動款項，但有關支票最終沒有被兌現，民政事務處須取消

有關支票，並以本財政年度的撥款補發有關款項。沒有委員反對有關

安排，主席遂請秘書處取消未能兌現的支票及補發有關款項。  

 

18.  有委員認為如未有兌現的支票金額較大，對本財政年度撥款的

影響亦相對較大，建議向民政事務總署反映，請庫務署調整相關安

排，避免以新一財政年度的撥款支付有關款項。此外，有委員查詢是

次個案的支票未有兌現的原因。  

 

19.  秘書回覆表示，是次個案的團體表示因戶口遭凍結，而處理手

續繁複需時，以致支票過期。由於有關個案需動用本財政年度的撥

款，故須徵詢財委會意見。她續指，根據過去經驗，未有兌現的支票

一般並非大額支票。  

 

20.  主席認為民政事務總署或難以改變現行安排，但仍請秘書徵詢

總署，如遇有大額支票因沒有兌現而需以新一財政年度撥款支付，應

如何處理。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17 年 1 月 23 日致函民政事務總署，並於

2 月 8 日收到有關回覆，詳見附件。）  

 

 

 

秘書  

 

 

 

 

 

 

 

 

 

 

 

 

秘書  

  

(B)  屯門區議會截至 2016 年 12 月 6 日的財政狀況  

（財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36 號）  

 

21.  主席報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6 日，區議會合共撥款 28,019,730

元，資助 1 121 項社區參與活動。  

 

  

(C)  已被撤銷發還區議會撥款個案  

（財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37 號）  

 

22.  主席表示，被撤銷撥款的團體未能於活動結束後兩個月內辦理

發還款項手續，亦沒有提出合理解釋，儘管秘書處已就此多次提醒團

體提交單據，團體仍沒有按要求作出跟進，故被撤銷撥款。委員備悉

有關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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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區議員擺放橫額事宜工作小組報告  

（財委會文件 2016 年第 38 號）  

 

23.  主席歡迎房屋署署理房屋事務經理（屯門三）莊永安先生出席

會議。他指出，工作小組於過去數次會議就於房屋署管轄範圍懸掛橫

額的安排提出意見，並於本年 11 月 28 日的會議上建議把有關意見交

由財委會跟進，故是次會議安排了房屋署代表出席，以作跟進討論。  

 

24.  工作小組召集人補充表示，議員在懸掛橫額方面的問題已大致

獲得解決。不過，在上一次工作小組會議上，有成員認為房屋署容許

區議員跨區懸掛橫額的安排有欠公平，建議房屋署參考地政總署的做

法，訂立一致的準則。由於房屋署現行的做法屬全港性政策，工作小

組建議署方考慮於屯門區試行新安排，希望財委會可於是次會議上達

成一致意見。  

 

25.  房屋署莊先生回覆表示，房屋署於 1999 年起制定有關懸掛橫

額的規則，至 2012 年就有關準則及限制作出修訂。根據署方指引，

相關選區的民選區議員可優先懸掛橫額，而相關地區的委任 /當然區議

員，相關地方選區的民選立法會議員，其他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當

邨的互助委員會／居民協會，或當邨的非政府組織，其他認可慈善／

非牟利機構，可因應需要懸掛橫額。前房屋事務經理已把工作小組就

容許跨區懸掛橫額造成混亂的意見向房屋署總部反映，但由於有關意

見涉及全港性政策，需詳細考慮，故暫未收到總部回覆。  

 

26.  有委員表示同意不宜容許跨區懸掛橫額。另有委員查詢各分區

公共屋邨可供懸掛橫額的數目是否相同，並表示認同須根據公平原則

安排當區議員懸掛橫額。  

 

27.  房屋署莊先生回覆表示，各屋邨基於環境不同，其展示點數目

亦不一樣。就此，有委員認為各分區展示點數目不同的情況有欠公平。 

 

28.  主席表示，房屋署應因時制宜，修訂現行準則。他支持工作小

組的建議，請署方代表向總部反映，檢視政策，考慮以屯門區作為試

點，容許當區議員優先懸掛橫額，其次為立法會議員、地區團體、非

牟利團體及政府資助活動的橫額，他並請署方在總部回覆後再向財委

會匯報。  

 

29.  主席感謝工作小組召集人在處理橫額事宜上的努力，並宣布通

過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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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其他事項   

30.  議事完畢，主席感謝各區議員、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及秘書處於

過去一年的努力。主席於上午 11 時 13 分宣布會議結束。下次會議定

於 2017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舉行。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17 年 2 月 9 日  

檔號：HAD TM DC/13/25/FAPC/16 

 

 



附件


